[bookmark: _Toc7171][bookmark: _GoBack]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

[bookmark: _Hlk515531673][bookmark: _Hlk93741047]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资质要求

	[bookmark: _Hlk93741073]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有效的《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经营范围须包括二类及以上机动车维修（项目种类需包含小型车辆维修）。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承担过一项企事业单位的车辆维修服务业绩。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投标人在近1年中（2025年1月1日至今）不曾在车辆维修服务项目合同中违约而被驱逐或因投标人自身的原因而使车辆维修服务合同被解除。



